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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：【申請通知】--【提醒通知】有關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及相關事宜，請
查照。

說 明：

⼀、      依據本校「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辦理。

 
二、113-1學期申請學位考試相關事宜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期間：開學日113年9月9日(一)至113年12月31日(二)
(二)考試期間：應於114年2月3日(一)前舉行學位考試。

(三)申請資格：

1. 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、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。

2. 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（含本學期將修畢），符合畢業條件並完成論文初稿，且已選修「論文」

之研究生。

3. 博士生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。

4. 其餘規定請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理。

https://officemail.nkust.edu.tw/UploadFile/44847/1-%E3%80%90%E9%99%84%E4%BB%B61%E3%80%91113-1%E5%AD%B8%E6%9C%9F%E5%AD%B8%E4%BD%8D%E8%80%83%E8%A9%A6%E7%94%B3%E8%AB%8B%E7%A8%8B%E5%BA%8F%E5%8F%8A%E9%9B%A2%E6%A0%A1%E6%89%8B%E7%BA%8C%E7%9B%B8%E9%97%9C%E4%BA%8B%E9%A0%85.pdf
https://officemail.nkust.edu.tw/UploadFile/44847/1-%E3%80%90%E9%99%84%E4%BB%B61%E3%80%91113-1%E5%AD%B8%E6%9C%9F%E5%AD%B8%E4%BD%8D%E8%80%83%E8%A9%A6%E7%94%B3%E8%AB%8B%E7%A8%8B%E5%BA%8F%E5%8F%8A%E9%9B%A2%E6%A0%A1%E6%89%8B%E7%BA%8C%E7%9B%B8%E9%97%9C%E4%BA%8B%E9%A0%85.pdf
https://officemail.nkust.edu.tw/UploadFile/44847/2-%E3%80%90%E9%99%84%E4%BB%B62%E3%80%91%E7%A0%94%E7%A9%B6%E7%94%9F%E5%AD%B8%E4%BD%8D%E8%80%83%E8%A9%A6%E7%94%B3%E8%AB%8B%E3%80%81%E7%95%B0%E5%8B%95%E3%80%81%E6%92%A4%E9%8A%B7%E7%A8%8B%E5%BA%8F%E5%8F%8A%E8%AA%AA%E6%98%8E%E5%BD%99%E6%95%B4%E8%A1%A8113090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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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申請程序：

     登入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，完成線上學位考試申請，並列印出相關文件，供指導教授初步審

核後，送各系所提出申請及辦理資格審查（有關學位考試申請程序，請參考附件1〜附件3，如各系

所有其他規定，請依各系所的相關規定辦理）：

1.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書

2. 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表

3.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

4. 歷年成績單

5. 選課清單

(五) 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，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

束日(114年1月31日)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。逾期未撤銷者，以一次不及格論。

三、學位考試舉行方式：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，必要時得舉行筆試；口試時得 開放旁聽，請全程錄音或

錄影存檔保留軌跡，其錄音或錄影檔案繳交各系所存查5年。如採視訊口試時，必須全程錄音錄影存檔保

留軌跡，並將檔案繳交各系所存查5年。

 
四、學位考試後至離校手續：

（⼀）學位考試成績，於考試完成二週內，將「研究生學位考試總評分表」正本送交綜合業務處登

錄。

（⼆）完成學位考試後，修正論文經指導教授核閱後，進入本校圖書館 / 博碩士論文全文上傳系統上

傳論文。印製論文本或辦理離校手續前請務必確認論文題目，若論文封面、內文所登載論文題目與研

究生學位考試（總）評分表不符者，或未繳交相關離校手續資料，不得辦理離校手續。

（三）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，繳交學位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

業實務報告（含考試委員簽名之審定書及學位論文著作權歸屬協議書，並裝訂於論文紙本內）至圖書

館，並以文件、錄影帶、錄音帶、光碟或其他方式，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

之；逾期未完成者，次學期仍應繼續註冊。

（四）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，學位考試成績視同零分，應予退學。若通過學位考試，但

當學期未修畢規定應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數或未完成畢業門檻者，該次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，亦

不計入學位考試次數。

（五）預定113學年度第1學期畢業之研究生，請務必於113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(114年2月14日)前完

成離校手續。

 
五、宣導事項：依據教育部108年5月13日臺教高通字第1080065025號函示，為遏止代寫學位論文類此舞弊

行為風氣，配合辦理確保學位授予之公正性之宣導事項如下：

(一) 加強學生學術倫理觀念：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十四條略以:「對於已授予之學位，如發

現論文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、變造、抄襲、由他人代寫或

其他舞弊情事，應予撤銷，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；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，並應依相關法令處

理」，各研究生應以正確學術倫理觀念撰寫學位論文，避免衍生相關法律責任。

(二) 教師課責機制：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時，指導教授應負監督之責任，爰提醒教師正視研究生的學習

狀況及論文品質，落實學術自律。

 
六、檢附【附件1】113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程序及離校手續相關事項、【附件2】研究生學

位考試申請、異動、撤銷程序及說明彙整表、【附件3】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學生使用操作手冊。

註冊組 敬啟
聯絡人：吳慧敏
分機：31115
e-mail：milla@nkust.edu.tw
※此為系統信箱，請勿按直接回覆，有任何問題請逕洽承辦人，謝謝!

https://apply.nkust.edu.tw/Master
https://www.lib.nkust.edu.tw/portal/portal__theses_cmp_sys_1.php?button_num=_theses_cmp_sys_1b
https://cloud.ncl.edu.tw/nkust/
mailto:milla@nkust.edu.tw



